作品佐证材料
1、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有效股东证明（创业组-实践类项目必填，创业组-创意类项目选填。）
注：请将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及申报单位的信息隐去。

2、国家专利（选填。注：如为他人专利，需另附授权书）
注：请将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及申报单位的信息隐去。
3、创业计划书(创业计划书主要内容：公司简介、产品与服务、市场分析、营销策略、公司组织及管理、财务与融资分析、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等。)
注：请将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及申报单位的信息隐去。



填报说明

1．创业计划书格式自行确定，不做要求。
2．该作品需提供的佐证材料，请将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及申报单位的信息隐去。
3．所有内容完成后，生成PDF文件，在报名系统相应位置上传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4. 创业组缺少创业计划书判定为资格审查不通过；参加创业组-实践类缺少有效股东证明为资格审查不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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